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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神心意的親子教育 第七堂 嬰兒期至兒童期的成長 

箴 22: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嬰兒期至兒童期的成長非常重要，關係到孩子們的一生。我們可以教我們的孩子各種各樣

的技能，但是沒有一樣技能比得上神要放在他們裡面的品格(像主的生命)。所有的訓練，

都是在家中發生的。今日你在孩子的心中種下什麼，將來你就會收割什麼。我們必須時常

自問：「我們在孩子心中正種下什麼？我們會喜悅將來我們所收割的嗎？」 

⼀、三歲決定⼀⽣ 嬰兒期（0～3 歲） 

老話常常這樣說「3 歲看大，7 歲看老。」3 歲決定寶寶的一生，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呢？

科學研究顯示，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3 歲之前的生長發育會影響其一生的發展變化。看

來「3 歲看老」真的並非空談，身為家長，只有把握好 3 歲之前的黃金期，孩子才會按照

其自身的生長發育特點，發揮出潛能，健康成長。 

(⼀) 高速發展的時期 

1. 發育的科學依據 

科學研究顯示，3 歲之前是一個人大腦發育的重要時期。一個人出生時腦重量只有 370 克，

第一年年末時，嬰兒腦重就已經接近成人腦重的 60%;第二年年末時，約為出生時的 3 倍，

約佔成人腦重的 75 %;到 3 歲時，嬰兒腦重已接近成人腦重的範圍，以後發育速度就變慢

了。所以孩子在出生後 2～3 年內，無論在生理和心理方面，良好的育兒刺激對大腦的功

能和結構都有重要的影響。 

2. 要把握關鍵期 

0～3 歲是兒童大腦高速發展的時期，是兒童多方面能力(感知覺、記憶、思維、個性等)發
展的關鍵期。所謂“關鍵期”，是指最易學會和掌握某種知識技能、行為動作的特定年齡

時期。在關鍵期對孩子進行及時的教育，孩子學起來容易，學得也快，能夠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但如果錯過關鍵期再去學，就要花費很多的精力和時間，事倍功半。 

出生後 6 個月，是嬰兒學習咀嚼和吃乾糧的關鍵期；2～3 歲是計數能力(口頭數數、按物

點數、按數點物、說出總數)發展的關鍵期，是學習口頭語言的第一個關鍵期，是教育孩

子遵守行為規範的關鍵期；3 歲左右是培養其獨立生活能力的關鍵期。 

(二) 主要特徵 

嬰兒期是兒童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從出生到三歲，其特徵可以用兩個字來形容：變化。父

母對孩子這一階段的發展變化都感到驚訝。 

0～3 個月 - 讓寶寶睜開眼睛看世界；3～6 個月 - 抓、握、拿；6～9 個月 - 摸爬滾打，牙牙學語 

9～12 - 個月 - 第一步，第一個詞；12～18 個月 - 孩子會走路了； 

18～24 個月 - 一歲半的孩子要獨立；2～3 歲 - 快速的學習期 

1. 身體上的變化 
初生嬰兒不能抬頭，不會翻身，也不會坐，但是他裡面有一股力量在運行。很快他會坐、

會站、會蹣跚學步，甚至會走路。以後他又學會跑，學會一隻腳跳，甚至學會爬樹。 
接著他又有了操作一些東西的能力：他學會轉門把、和人互動，又學會自己吃飯。人一生

中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像這個階段，身體會有如此戲劇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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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交上的變化 
嬰兒在社交上的發展也很快。嬰兒的第一個社交關係是母子關係，但是很快地，他熟悉的

圈子擴展到家裡其他的成員。他學會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和別人建立關係，知道怎麼做會使

別人喜愛他，也知道如何在不斷擴大的社交關係中尋得肯定。 

3. 智力上的變化 
嬰幼兒在智力上的變化也是非常戲劇性的。他們會創造新的語意，能從聽到的語言歸納出

文法的規則。 
每個經驗對幼兒來說都是一種學習，他充滿了好奇心，常常會問不同的問題：為什麼門軸

會讓門轉動？我沒有想到的東西，是不是就不存在？為什麼東西都是往地下掉？我閉上眼

睛的時候，別人能不能看見我？孩子學會說話、數數、開玩笑，有時很有趣，有時又很嚴

肅。此時他開始學習基本的價值觀，知道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 

4. 靈性上的變化 
孩子的靈性也在發展，有的父母引導這方面的發展，使他認識神並愛神，有的父母卻忽略

孩子這方面的發展。這兩種處理會使靈性有不同的發展，因為孩子是有靈的被造者，他不

是學習去敬拜依靠耶和華神，就是去跪拜假神。 

(三) 教養主要目標 

1. 早期教育 

科學研究表明，幼儿期是發育發展智力的重要時期。然而，很多父母害怕早期教育會影響

孩子健康成長，其實研究表明，早期教育多姿多彩的活動和教育方式，不僅不會阻礙大腦

的發育成長，還會刺激加快智力發展速度。同時 3 歲以前，孩子各方面的發育發展在父母

的幫助下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父母決不能忽視幼兒時期，因為這是開發孩子各種潛能的

重要階段。人對各方面的敏感期往往集中在生命的頭幾年，那段時期會保存在孩子一生的

記憶中。 

2. 認識權柄 

這時期，孩子要學習的最重要功課就是：他是一個生活在權柄下的人。他是神所造的，要

在凡事上聽從神。這時期的重點經文是：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

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弗 6：1-3） 

當兒女還是嬰孩時，就要讓他們習慣順從權柄─你從醫院把他們抱回家的時候，就要開始

這個訓練。如果你能在兒女幼時就讓他們學到這個功課，到兒童時期，他們就會結出好果

子，將來你也不必為了權柄的問題反復和兒女爭論。 
 

二、性格與習慣的養成 兒童期（4～12 歲） 

0-12 歲這個階段，性格形成從 4 歲開始，其中 4-6 歲是性格形成的關鍵階段，6-12 歲性格

基本已經形成。如果從親子關係上來看，0-6 歲由爸媽控制，6-12 歲爸媽孩子雙方共同控

制，12 歲以後，由孩子自己控制了，也就是，性格在 12 歲以後基本趨於穩定，後續如果

要再進行培養性格，需要付出比 12 歲之前更多的努力引導。所以說 4-12 歲，是爸媽培養

孩子性格的關鍵階段。這個階段的性格培養，決定孩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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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歲這個階段，習慣培養從 4 歲開始。除了學習，習慣更加重要，俗話說，給孩子金山

銀山，不如給孩子一個好習慣。具體而言，三歲時孩子意識與性格形成的萌芽期，一直到

12 歲趨於成熟。 

(⼀) 主要特徵 

父母在這個階段要面對新的挑戰。孩子漸漸有了自己的想法，有愈來愈多的時間不在父母

的引導和監督下，他們面對更多的情況，父母看不到，也不能替他們做決定。 
兒女在這個階段漸漸脫離父母，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對於什麼事好玩，什麼事有挑戰性，

什麼事值得去做，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們在不同的興趣上也顯露出自己的才能，正在形成

自己的獨特性。 

(二) 教養重要的課題－品格 

假設你已經教導兒女第一階段的功課，他們已經瞭解自己是被神所造，也是為神而造的，

也瞭解順從在權柄下的意義，並學會了在順從時不挑戰、不辯解、不延遲，那麼，現在你

怎麼繼續在這個根基上建造呢？ 
對處於這個中間年齡層的孩子，父母教養的重要課題是品格，孩子的品格必須在以下這些

方面有所發展：可靠、誠實、恩慈、體恤、助人、勤勉、忠心、謙虛、節制和道德上的純

潔，等等。你不可能隨時都在孩子身邊，因此他必須有從聖經而來的智慧，學會本著良知

判定什麼是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 

1. 訓練目標的轉變 
第一階段的訓練目標是順從，你要根除孩子天生的叛逆心理，幫助他面對易於抗拒權柄的

天性，因此，你要強調不順從的危險，並且要求孩子順從神的權柄。第一階段的管教是針

對反叛的行為，第二階段的訓練目標是品格，針對的不是反叛的行為，而是錯誤的行為。 
舉例來說，自私不是反叛的行為，卻是錯誤的行為。又比如，孩子可能會譏笑弟弟，但並

沒有違背聽從或尊敬父母的原則。所以，父母的目標是幫助他看到這類行為的錯誤。 

2. 品格培養重於制訂規矩 

有些父母為了解決孩子行為錯誤的問題，制訂出許多規矩，但這確實是個想撇開品格問題

來管教兒女的方法。其實，制訂規矩比訓練品格更容易。關注孩子的心靈，強調品格培養，

使你能深入行為背後，看見兒女心中的想法、動機和目的。舉例來說，父母說：“請分一

些糖給妹妹吃。”這個要求的重點是聽從。強調品格的做法則不同，神的要求比偶爾分東

西給別人更深一層，他要求我們白白給人，不求回報。強調品格使我們能夠在更深層面上

引導兒女的心。 

(三) 兒童期訓練要點 

1. 關注孩子內心 
父母很容易把焦點放在孩子的行為上，因為言語、動作比較容易被注意到。心決定行為，

行為是內心狀態的表現。一個人的所言所行反映他的心，“因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

出來”（路 6：45）。 

行為本身有其特定的場合、內容和原因。“場合”是指產生行為的外部環境，“內容”是

指所說或所做的事情，“原因”是指引出行為的內心問題，即產生這個行為的心理因素。

不能只探究兒女行為的場合和內容，還必須探究行為的原因。要讓兒女們瞭解，行為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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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發出來的。若不這樣剖析行為問題，只能強調外在的東西。會像割草機一樣，只知道一

遍一遍地割草，結果草還是不斷地長出來。 

2. 認識“神是誰”和“我是誰” 
品格就是活出“神是誰”和“我是誰”的真實意義。 

“神是誰”：神是我的創造者，祂創造我，並把我安排在此時此地生活。祂是一切的源頭，

有一天我必須站在祂面前交賬。祂應許親近那些心存謙卑和憂傷痛悔的人，祂會幫助我認

識祂是可愛的，同時祂是可畏的，祂祝福那些真心信靠的人。 
“我是誰”：我是被造物，我被神創造，也是為神的榮耀而造。祂把我安排在此時此地生

活。我被造是為了彰顯祂的榮耀，我必須將尊榮歸給他。當我靠近他並尋求他的面時，會

從祂那裡得到幫助，以致能夠順從祂，神恩待所有求告祂的人。 

(四)屬靈⽣命的培養 

1. 和神有親密的關係 

有許多在主日學長大的孩子，他們知道許多關於神的事，卻和神沒有親密的關係，頭腦的

知識反而成了真認識神的攔阻。父母需要為孩子遇見神禱告，帶著孩子一同到神面前。不

只在唱詩禱告時親近神，更是過一個親近神的生活。 

2. 認識新⽣命和己⽣命 

不論年紀多大，神的兒女都會經歷到裏面兩個生命的爭戰。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說，我也

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

我。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惟有得著聖靈的釋放，經過十架的製作，

我們能活出主的生命。不要忽略孩子裏面的那個新生命，永遠的生命，幫助他們從小認識。 

3. 訴諸良知 
兒女的心需要改變，然而心的改變開始於對罪的認知，只有通過良知才能認識罪。我們可

以在耶穌的事奉中發現訴諸良知的模式。他不斷地對付人的良知，迫使人去反省自己和自

己的動機。要處理品格問題，就必須學習訴諸良知的方法。比如《路加福音》7 章中。耶

穌在法利賽人西門家裡吃飯，這時，一個生活在罪中的女人到耶穌跟前，眼淚濕了他的腳，

她就用自己的頭髮來擦，又用香膏抹他。法利賽人西門心想，耶穌如果是先知，就知道她

是怎樣的女人，因為西門很嫌惡這個有罪的女人。耶穌知道西門的想法，就用一個故事來

喚醒他的良知。耶穌說，有一個債主和兩個欠他債的人，一個欠的很多，一個欠的很少，

但兩個人的債都被免了。耶穌說到這兒，就問西門：“這兩個人，哪一個更愛他呢？”西

門回答說：“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穌說：“你斷的不錯。” 
耶穌用這故事讓西門看見他自義的罪，這就是訴諸良知的方法，西門用自己的話定了自己

的罪。耶穌的故事表明這個女人比自義的西門更愛耶穌。 
 
如果你要處理兒女的品格問題，而不只是行為問題，就必須深入，使他們看見自己行為背

後暗藏的心態，進而使他們知道自己的罪。良知是你教導兒女、顯明他們的罪的幫手。如

果你訴諸良知，就可以避免把你對他們的糾正變成你和孩子之間的爭鬥，因為孩子表面上

是和你爭辯，實際上是與神爭辯。當你的孩子藉著聖靈的工作，看見自己的罪時，你就要

向他們指出，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 
 


